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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二月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材国际

股票代码： 600970.SH

收购人名称：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B座）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B座）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000号中期大厦27层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000号中期大厦5、26、27、28层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

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

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中材国际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材国际拥有

权益。

三、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中国建材取得中材国际向其新发行股份尚须取得国资有权单位批准、通过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收购

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已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本次收购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收购尚需中材国际股东大会豁免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涉及

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会及其董事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建材、收购人 指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 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建材国际工程 指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材研究总院 指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建材国际工程、建材研究总院

中材国际、上市公司 指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970.SH）

中材股份 指 原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中材国际向中国建材、建材国际工程、建材研究总院、冯建华

等49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凯盛100.00%

的股权、南京凯盛98.00%的股权、中材矿山100.00%的股权

本次收购 指

中国建材以其持有的中材矿山100%股权以及建材国际工

程、建材研究总院分别以其持有的北京凯盛50%股权认购中

材国际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 指

冯建华、李东风、李建东、高爱国、倪永明、李惠忠、陈昌柏、吴

秀生、杨锦平、李安平、王涛、朱晓彬、倪健、刘永昌、屠正瑞、

周日俊、吴志根、李红染、黄义大、王安、林宣伟、吴晓、张歌

昌、吴稀政、吴军夫、方华、季玉春、张焱、曾剑、康育三、徐靖、

谷湖江、徐玉成、罗立波、韦清轶、戴志轩、刘津、高辉、李立

华、吴荫尹、张军、马晓峰、周玲、王惠兴、芮祚华、朱光喜、张

兰祥、谢爱军、邱士泉

标的公司 指 北京凯盛，南京凯盛，中材矿山

北京凯盛 指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凯盛 指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材矿山 指 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矿山 指 中国非金属材料南京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参天 指 重庆中材参天建材有限公司

宁夏建材 指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祁连山 指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山股份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巨石 指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 指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国融兴华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交易所、交易所、证券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B座）

法定代表人：曹江林

注册资本：8,434,770,662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3495Y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新型建筑材料

及制品、新型房屋、水泥及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复合材料及制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建筑

材料的仓储、配送和分销；水泥、玻璃生产线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新型建筑材料

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承包境外建材、建筑和轻纺行

业的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工程；进出口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1985年6月24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B座）

联系电话：010-68138300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产权控制结构图

中国建材集团通过直接、间接合计持有中国建材43.02%股份，是中国建材的控股股东。 中国

建材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2、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建材下属主要一级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100.00%

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砂

石骨料、水泥制品的生产和

销售； 石材开采、 加工、销

售；危险废物处理和垃圾处

理

2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01363.3368

00

84.83%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3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400,000.00 74.60%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4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1167294.0192

38

79.84%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5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85,328.00 100.00%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6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4,872.2959 45.87%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7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818.10 47.56%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8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 35,267.86 51.00%

水泥、熟料及商品混凝土的

生产和销售

9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68950.78420

0

37.83%

石膏板、涂料及防水材料的

生产和销售

10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812.35840

0

60.24%

风电叶片、 玻璃纤维及制

品、锂电池隔膜的生产和销

售

11 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20,395.68 50.01% 玻璃纤维的生产和销售

12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100.00%

风电叶片、碳纤维、玻璃钢

管罐的生产和销售

13 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714.95 99.65%

先进陶瓷和人工晶体的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14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175425.79280

0

40.08% 水泥技术装备工程服务

15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50,000.00 91.00%

工程设计、咨询、成套设备

供货和工程总承包

16 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25,000.00 100.00%

工程施工、采矿服务、骨料

生产

17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00%

物流贸易（含建材家居海外

连锁）、 资源开发和投资业

务

18 中国建材控股有限公司 8,231.00 100.00% 投资管理

注：以上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中国建材直接持有北方水泥有限公司70%股权

并通过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司间接持股4.60%。 中国建材目前持有中材国际696,394,828股股

份，中材国际减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按照减资完成后的总股本1,737,646,983股计算持股

比例为40.08%。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国建材是大型央企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最核心的产业平台和旗舰上市公司， 主要经营

水泥、新材料以及工程服务业务，目前中国建材是全球领先的水泥生产商、商品混凝土生产商、石

膏板生产商、风电叶片生产商、玻璃玻纤生产商、水泥工程服务供应商和玻璃工程服务供应商。

2、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4,592,165.34 43,613,876.20 34,702,428.34

归母净资产 10,003,213.55 9,297,171.32 6,185,612.96

资产负债率 66.10% 68.75% 75.39%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5,748,151.72 22,312,276.25 13,006,308.59

营业成本 17,707,447.01 15,414,129.07 9,294,508.31

归母净利润 1,209,146.26 900,438.49 387,685.39

净资产收益率 12.53% 11.63% 6.70%

注：上表中的各年度、各年末财务数据来源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职业字[2020]21632号、天职业字[2019]22592号、天职业字[2018]10514-1号审计报告。 其中

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母净利润/[(期初归母净资产+期末归母净资产)/2]，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负债总额/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内，中国建材及其现任主要管理人员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 除美国石膏板诉讼案件外，中国建材及其现任主要管理人员不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自2009年起，美国多家房屋业主、房屋建筑公司针对包括中国建材、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北新建材” ）及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石膏” ）等多家中国石膏板生产商在内数

十家企业提起多起诉讼， 以石膏板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赔偿其宣称因石膏板质量问题产生的

损失。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美国石膏板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1、Germano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以下简称“美国地区法院” ）已就Germano案件对泰

山石膏作出缺席判决，判决泰山石膏向七处物业的业主赔偿2,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月起

计算的利息（以下简称“Germano案” ）。 前述判决发生在泰山石膏于2010年聘请美国知名律师

事务所代表泰山石膏应诉之前，泰山石膏以不存在属人管辖权为由，提出撤销缺席判决、撤销初

步缺席判令、驳回诉讼的动议，现部分动议已被美国地区法院驳回。 由于泰山石膏未参加美国地

区法院进行的判决债务人审查，2014年7月，美国地区法院判定泰山石膏藐视法庭，判令泰山石膏

支付原告代理律师1.5万美元的律师费，判令泰山石膏支付4万美元作为藐视法庭行为的罚款，并

判令泰山石膏以及泰山石膏的任何关联方或子公司被禁止在美国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直到或除非

泰山石膏参加本审判程序，如果泰山石膏违反禁止令，必须支付其自身或其违反本判令的关联方

违反行为当年盈利的25%作为进一步的罚款。 由于只有在撤销藐视法庭判令后泰山石膏方可应

诉并进行抗辩，因此，泰山石膏于2015年3月向美国地区法院支付了4万美元，并支付了1.5万美元

的律师费； 由于导致美国地区法院作出藐视法庭判令的原因为泰山石膏没有参加Germano案缺

席判决后的债务人审查会议，因此，泰山石膏于2015年3月支付了Germano案的缺席判决金额2,

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月起计算的利息。 泰山石膏申明，其同意支付前述款项并不代表泰

山石膏认可上述案件的缺席判决内容， 采取该等措施仅是为了申请撤销藐视法庭判令并在撤销

藐视法庭判令后参与石膏板诉讼案件的应诉及进行抗辩。

2、Dragas案

美国弗吉尼亚州巡回法院已就Dragas案件对泰山石膏作出缺席判决， 判决泰山石膏赔偿4,

009,892.43美元和判决前利息96,806.57美元， 及自2013年6月计算的利息 （以下简称“Dragas

案” ）。 泰山石膏与Dragas就此案达成和解，向其支付了400万美元和解费用，此案件已终结。 泰

山石膏申明，其同意支付前述款项并不代表泰山石膏认可上述案件的缺席判决内容，采取该等措

施仅是为了申请撤销/避免藐视法庭判令并在撤销藐视法庭判令后参与石膏板诉讼案件的应诉

及进行抗辩。

3、Lennar案

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屋开发商Lennar� Homes,� LLC和U.S.� Hom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Lennar”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第十一巡回法院针对包括北新建材、泰山石膏等

多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提起的诉讼。经过多轮谈判，综合考虑Lennar案的诉讼成本及其对

美国石膏板集团诉讼的影响等因素，北新建材、泰山石膏于2017年6月分别与Lennar达成了和解。

其中，北新建材向Lennar支付50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泰山石膏向Lennar支付600万美元以达

成全面和解。 Lennar在收到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支付的全部和解款项后申请撤回其针对北新建

材和泰山石膏提出的全部索赔和全部指控。前述和解协议约定，该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为避免或减

少因诉讼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石膏板产品有质量缺陷，也不

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承认在Lennar案中应承担法律责任。 2017年7月，北新建材和泰山

石膏分别向Lennar支付了全部和解费用。

4、Meritage案

在多区合并诉讼之外的独立案件Meritage案中， 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屋开发商Meritage�

Homes� of� Florida,� Inc.（以下简称“Meritage”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李县第二十司法巡回法院

针对北新建材、泰山石膏提起诉讼。 经过多轮谈判，综合考虑Meritage案的诉讼成本及其对美国

石膏板多区合并诉讼的影响等因素，北新建材、泰山石膏于2018年3月共同与Meritage达成了和

解。泰山石膏将向Meritage支付138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Meritage在收到全部和解款项后申

请撤回其针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提出的全部索赔和全部指控。前述和解协议约定，该和解协议

的签署仅为避免或减少因诉讼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 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石膏板

产品有质量缺陷， 也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承认在Meritage案中应承担法律责任。

2018年3月，泰山石膏向Meritage支付了全部和解费用。Meritage针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案

件已经终结。

5、Allen案

泰山石膏及其全资子公司泰安市泰山纸面石膏板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泰山” ）与Allen等

原告达成和解（以下简称“Allen案” ），Allen案是美国石膏板多区合并诉讼之外的一个独立案

件。 Allen案最初由原告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法院针对弗吉尼亚州建材进口商Venture�

Supply,� Inc.和经销商Porter-Blaine� Corp.（以上两家合称“Venture” ）提起诉讼，因Venture

宣称其被指控在原告的房屋中造成所谓损害及其他损害是由于原告的房屋中安装了泰山生产的

石膏板而造成的，Venture与原告达成了和解（以下简称“Venture和解” ），作为Venture和解的

一部分，Venture将针对泰山的第三方索赔转让给了原告，且原告针对泰山主张该转让的第三方

索赔。 根据泰山在Allen案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泰山须在和解协议生效日（美国时间2018年8月21

日）起60日内支付1,978,528.40美元的和解费至托管账户，在支付完成后，原告免除转让的第三

方索赔涉及的全部责任，且不就此作出任何进一步索赔或指控。2018年9月，泰山支付了全部和解

费至托管账户。 对于泰山而言，Allen案已经终结。 上述和解协议约定，该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为避

免或减少因诉讼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不得解释为泰山的石膏板产品有质量缺陷，不得解释为泰

山承认在Allen案中应承担法律责任。

6、Amorin案

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及其全资子公司泰安市泰山纸面石膏板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泰山” ）

在美国石膏板诉讼案件中考虑到诉讼成本及对北新建材及泰山为一方的其他石膏板诉讼的潜在

影响等因素后， 泰山于2019年3月与Amorin案中发回佛罗里达州南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不超过

498户原告人达成和解， 并与原告人订立了 《和解与责任豁免协议》（简称 “《Amorin和解协

议》” ）。 根据《Amorin和解协议》，泰山将支付最大和解金额共计27,713,848.47美元以达成全

面和解（不包括将来根据最惠国保护条款可能支付的差额）。 2019年8月，由于上述498户原告中

部分原告的数据调整导致基础和解数据增加144,045.50美元； 且由于泰山与美国石膏板诉讼多

区合并诉讼案集体成员达成下述集体和解，触发了《Amorin和解协议》中的最惠国保护条款，有

关各方一致同意由泰山以支付不超过12,866,528.89美元为对价买断最惠国保护条款下泰山的

付款义务。 截至目前泰山共支付40,772,044.71美元，差额47,621.85美元是由于个别原告数据调

整而导致。 前述498户原告中有497户原告参加了本次和解。 在参与和解的497户原告中有2户未

签署《和解与责任豁免协议的修改协议》， 泰山将按照最惠国保护条款的约定金额对其进行支

付。和解索赔人收到全部和解款项后，不可撤销地且无条件地完全免除且永久解除其对泰山及被

豁免方及其他关联主体或相关人士的索赔（包括已在诉讼中提出的或原本可能被提出的索赔）。

泰山与原告和解集体律师于2019年8月签署和解协议，各方同意对集体成员针对泰山及其他

被豁免方的所有已主张的、本可以主张的及可能主张的索赔达成全面和解，集体成员放弃全部索

赔主张。 前述“集体成员”包括所有在Amorin案和Brooke案中具名的原告（以下简称已知集体

成员）以及所有其他宣称使用了泰山及其他被豁免方的中国石膏板的房屋业主（以下简称未知

集体成员），但不包括：（1）已经签署和解协议的Amorin案（佛罗里达州）所涉及的498户原告；

（2）在The� Mitchell� Co.,� Inc.�诉 Knauf� Gips� KG等案（以下简称Mitchell案，泰山石膏也是

被告之一）中具名的原告和提议集体中其他的商业房屋建筑商；（3）针对泰山和/或其他被豁免

方提起过诉讼， 但因未填写补充原告问卷表被驳回起诉或自愿撤诉的原告。 前述“其他被豁免

方”包括但不限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为上述针对泰山的索赔的全面和

解及责任豁免的对价，泰山将支付2.48亿美元（包括原告诉讼律师的律师费，但不包含为未知集

体成员刊登集体诉讼通知的费用），截至2020年3月，泰山已分批支付完毕以上和解款项。 美国地

区法院已作出批准集体和解的最终命令和判决，按照约定，该和解协议已生效。 和解协议目前正

在执行过程中，其中90户原告退出了前述集体和解。 泰山签署此和解协议，仅为避免和减少因诉

讼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并非承认美国法院对泰山及其他被豁免方具有案件管辖权，不得解释为

北新建材和泰山生产的石膏板存在质量问题， 也不得解释为泰山及其他被豁免方承认在该诉讼

中应承担法律责任。 美国地区法院已签发判令，免除泰山的藐视法庭责任，泰山及其任何关联公

司或子公司都不会面临藐视法庭判令中的任何进一步起诉或处罚。

在上述集体和解中选择退出所有已达成和解的原告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诉讼将继续进

行，另外Mitchell案等诉讼也正在进行。 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已聘请律师进行应诉。 对于该等案

件，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难以准确预测任何将来可能的判决结果，目前尚无法准确预估该案件可

能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中国建材自应诉美国石膏板相关诉讼案件以来，主要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前述诉讼纠缠，以化

解诉讼风险，降低诉讼成本。上述相关诉讼及诉讼的和解不会对中国建材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中国建材相关业务重组事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和实质性障碍。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建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分类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或护

照

董事会

曹江林 男 董事长、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彭寿 男 执行董事、总裁 中国 北京 -

崔星太 男 执行董事、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傅金光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詹艳景 女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常张利 男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陶铮 男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陈咏新 男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沈云刚 男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范晓焱 女 非执行董事 中国 山东 -

孙燕军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香港

拥有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份证

刘剑文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周放生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李军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

夏雪 女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监事会

李新华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

王于猛 男 股东监事 中国 北京 -

郭燕明 男 股东监事 中国 北京 -

吴维库 男 独立监事 中国 北京 -

李轩 男 独立监事 中国 北京 -

曾暄 女 职工代表监事 中国 北京 -

徐谦 男 职工代表监事 中国 北京 -

于月华 女 职工代表监事 中国 北京

高级管理

人员

彭寿 男 执行董事、总裁 中国 北京 -

崔星太 男 执行董事、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陈学安 男 副总裁、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 -

肖家祥 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

王兵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蔡国斌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余明清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张金栋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隋玉民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裴鸿雁 女

首席会计师兼合资

格会计师

中国 北京 -

苏逵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于凯军 男

副总裁、 董事会秘

书

中国 北京 -

薛忠民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刘燕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刘标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和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况

1、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票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1. 天山股份 000887.SZ 45.87%

2. 宁夏建材 600449.SH 47.56%

3. 祁连山 600720.SH 25.04%

4. 北新建材 000786.SZ 37.83%

5. 中国巨石 600176.SH 26.97%

6. 中材科技 002080.SZ 60.24%

7. 中材国际 600970.SH 40.08%

8. 城发环境 000885.SZ 9.72%

9. 上峰水泥 000672.SZ 14.40%

10. 耀皮玻璃 600819.SH 12.74%

11. 理工光科 300557.SZ 13.54%

12. 山水水泥 0691.HK 12.94%

注：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除以上12家上市公司之外，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持

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1. 中国建材 3323.HK 43.02%

2. 瑞泰科技 002066.SZ 40.13%

3. 国检集团 603060.SH 68.30%

4. 凯盛科技 600552.SH 27.22%

5. 洛阳玻璃 600876.SH、1108.HK 35.21%

6. 中材节能 603126.SH 50.94%

7. 中国玻璃 3300.HK 23.00%

8. 新格拉斯 ISIN�DE�000A1681X5 16.75%

注：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2、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直接持有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70%股权并通过子公司中材水泥间接持股30%， 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中国巨石持有广融达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0.10%股权。

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二、一致行动人建材国际工程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000号中期大厦27层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02016281D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外工程设计、咨

询；投资咨询、策划；国内外建筑材料新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承包境外建材轻工行业工

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建筑材料新产品的研

制、销售；进出口业务；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许可经营项目：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1年12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000号中期大厦5、26、27、28层

联系电话：021-52916280转3526

（二）建材国际工程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建材国际工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产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建材持有建材国际工程91.00%股权，为建材国际工程的控

股股东；建材国际工程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建材国际工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2、建材国际工程及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建材国际工程下属主要一级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51.15% 工程技术、造价咨询服务

2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50.00%

建材工业工程设计； 建筑工程

设计；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

3

深圳市凯盛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

10,000.00 100.00%

新材料等领域内提供技术服

务、咨询等

4

新疆凯盛建材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6,000.00 65.00%

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项

目管理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

理服务；房屋、场地租赁

5

中建材环保研究院（江苏）有

限公司

5,000.00 92.00%

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研发；环

保信息咨询；环保工程技术设

计、服务等

6

中建材凯盛机器人（上海）有

限公司

5,000.00 70.00%

机器人及机电设备、大型自动

化系统与生产线设计、开发、制

造、安装等

7

中国建材国际技术投资有限

公司

1000万港

币

100.00% 投资、咨询

8

中国建材工程（英国）有限公

司

10万英镑 100.00% 从事工程设计

9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印尼）有

限公司

500亿印尼

盾

67.00% 从事建筑材料贸易

10

中建材工程（阿根廷）有限公

司

10万阿根

廷比索

100.00% 太阳能光伏项目建设

11

上海凯盛朗坤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55.00%

从事计算机、自动化、仪表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

12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机械电器设备的设计开发、加

工制造和销售；工程技术服务

13

上海凯盛节能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300万美元 66.67%

工业余热发电、节能环保及水

泥生产工程的技术开发等

14

中建材光电装备（太仓）有限

公司

13,000.00 100.00%

太阳能装备、水泥装备、矿山装

备的制造、组装、销售及技术服

务等

15 上海新建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

水泥机械、冶金矿山机械、大型

非标成套机械制造、销售及技

术服务等

16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70,200.00 55.00% 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

17 印尼莱茵卡薄玻璃有限公司

600亿印尼

盾

85.00% 玻璃生产及销售

18 德国CTF太阳能公司 27450欧元 100.00%

太阳能技术设备、生产设备的

购买、研发、生产、经营、转让和

回收，以及太阳能生产线的方

案设计、研发、安装、购买和转

让

注：以上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若无特别说明注册资本单位为人民币。

建材国际工程控股股东中国建材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见“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之“一、收购

人基本情况” 之“2、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

（三）建材国际工程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建材国际工程从事的主要业务

建材国际工程围绕玻璃新材料主业，大力发展新玻璃、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四新” 产业，

主要经营玻璃工程、新能源工程、设施农业工程、建筑工程、节能环保工程业务，及智能制造及信

息化服务业务。 建材国际工程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玻璃技术和装备世界领先。

2、建材国际工程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66,498.65 2,783,921.63 2,542,697.70

归母净资产 473,607.22 443,785.48 419,071.41

资产负债率 81.43% 80.53% 79.00%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268,024.21 1,021,721.75 980,571.65

营业成本 967,400.36 752,865.14 742,927.98

归母净利润 47,274.28 50,684.11 51,537.01

净资产收益率 10.31% 11.75% 12.94%

注：上表中的各年度、各年末财务数据来源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职业字[2020]20243号、天职业字[2019]15677号、天职业字[2018]10776号审计报告。 其中净

资产收益率=当期归母净利润/[(上期末归母净资产+当期末归母净资产)/2]，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负债总额/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四）建材国际工程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建材国际工程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五）建材国际工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建材国际工程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600970�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1－013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

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国际” 或“公司” ）于2021年2月8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调整前的交易方案

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调整前的交易方案如下：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募集配套资金以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公司拟向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国际工程” ）、中国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100.00%股权。

公司拟向建材国际工程、 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凯盛” ）98.00%股权。其中，公司拟向建材国际工程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南京凯盛51.15%股权，公司拟向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凯盛46.85%

股权。

公司拟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的100.00%

股权。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价格的25%， 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

的30%。 最终的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取消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7月31日发布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

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之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

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相关审核要求如下：

1、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

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

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

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

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20%的。

2、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

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

完整性等。

3、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

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公司取消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安排的事项，不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调整以

及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增加等情形，因此，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同意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调整。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15号》等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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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国际” 或“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1

年2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2021年2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临时）。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条件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凯盛” ）

100%股权、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凯盛” ）98%股权以及中材矿山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矿山”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

公司就本次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照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自

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本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公司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组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具体方案为：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建材”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研究总院” ）、中国建材国际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国际工程” ）、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本次购买的

股权比例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情况

1 北京凯盛 100.00%

建材研究总院 50.00%

建材国际工程 50.00%

2 南京凯盛 98.00%

建材国际工程 51.15%

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 46.85%

3 中材矿山 100.00% 中国建材 100.00%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 具体

如下：

（1）上市公司拟向建材国际工程、建材研究总院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凯盛100%

股权。

（2）上市公司拟向建材国际工程、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南京凯

盛98%股权。 其中，上市公司拟向建材国际工程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凯盛51.15%股权，上

市公司拟向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凯盛46.85%股权。

（3）上市公司拟向中国建材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材矿山100%股权。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中材国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中材国际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包括中国建材、建材研究总院、建材国际工程。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1）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中材国际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即2020年10月31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为5.87元/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中材国际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

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了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变化等市场因素、行业因素造成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本次交易方案

中拟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前。

4）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对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①向下调整

上证指数（000001.SH）或建筑与工程指数（882422.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跌幅超过20%， 且上市

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格（即7.54元/股）跌幅超过20%。

②向上调整

上证指数（000001.SH）或建筑与工程指数（882422.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涨幅超过20%， 且上市

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格（即7.54元/股）涨幅超过20%。

5）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前述“调价触发条件” 之一后的20个交易日内，若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首次满足该项调价触发条件的次一交易日。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可且仅可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

定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应调整为：调价基准日

前20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得低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确定的每股净资产值。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则后续不可再对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7）股份发行数量调整

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不变，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对价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 ）出具并经国资有权单位

备案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010009号）、《中国中材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010010号）、《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

涉及的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10006号），北京凯盛、南京凯盛、中材矿山的资产评估值分别为51,036.57万元、100,898.06万

元、217,700.72万元，合计369,635.35万元，最终根据前述资产评估值确定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

计为367,617.39万元，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如下：

序

号

标的公

司名称

交易对方

转让标的

公司的比

例

标的股权评

估值（万元）

标的股权交

易价格（万

元）

支付对价

股份（股）

现金（万

元）

1

中材矿

山

中国建材 100% 217,700.72 217,700.72

370,870,

051

-

2

北京凯

盛

建材国际工

程

50% 25,518.29 25,518.29

43,472,

376

-

3

建材研究总

院

50% 25,518.29 25,518.29

43,472,

376

-

4

南京凯

盛

建材国际工

程

51.15% 51,609.36 51,609.36 -

51,

609.36

5 冯建华 4.87% 4,917.02 4,917.02 - 4,917.02

6 李东风 3.65% 3,687.75 3,687.75 - 3,687.75

7 李建东 3.65% 3,687.75 3,687.75 - 3,687.75

8 高爱国 1.03% 1,043.23 1,043.23 - 1,043.23

9 倪永明 0.96% 969.94 969.94 - 969.94

1

0

李惠忠 0.91% 922.29 922.29 - 922.29

1

1

陈昌柏 0.82% 827.85 827.85 - 827.85

1

2

吴秀生 0.82% 827.85 827.85 - 827.85

1

3

杨锦平 0.82% 827.85 827.85 - 827.85

1

4

李安平 0.82% 827.85 827.85 - 827.85

1

5

王涛 0.78% 791.20 791.20 - 791.20

1

6

朱晓彬 0.78% 791.20 791.20 - 791.20

1

7

倪健 0.78% 791.20 791.20 - 791.20

1

8

刘永昌 0.78% 791.20 791.20 - 791.20

1

9

屠正瑞 0.78% 791.20 791.20 - 791.20

2

0

周日俊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1

吴志根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2

李红染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3

黄义大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4

王安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5

林宣伟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6

吴晓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7

张歌昌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8

吴稀政 0.75% 754.56 754.56 - 754.56

2

9

吴军夫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0

方华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1

季玉春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2

张焱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3

曾剑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4

康育三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5

徐靖 0.75% 754.56 754.56 - 754.56

3

6

谷湖江 0.71% 717.91 717.91 - 717.91

3

7

徐玉成 0.71% 717.91 717.91 - 717.91

3

8

罗立波 0.71% 717.91 717.91 - 717.91

3

9

韦清轶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0

戴志轩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1

刘津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2

高辉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3

李立华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4

吴荫尹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5

张军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6

马晓峰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7

周玲 0.71% 717.91 717.91 - 717.91

4

8

王惠兴 0.68% 681.26 681.26 - 681.26

4

9

芮祚华 0.68% 681.26 681.26 - 681.26

5

0

朱光喜 0.68% 681.26 681.26 - 681.26

5

1

张兰祥 0.68% 681.26 681.26 - 681.26

5

2

谢爱军 0.68% 681.26 681.26 - 681.26

5

3

邱士泉 0.68% 681.26 681.26 - 681.26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发行股份总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票发行价格

为支付收购任一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所需支付的转让对价而向其发行的股份数

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该交易对方支付的转让对价÷发行价格，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

精确至个位，转让对价中折合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头部分，上市公司无需支付。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5.87元/股计算， 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

支付的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中国建材 217,700.72 370,870,051

2 建材研究总院 25,518.29 43,472,376

3 建材国际工程 25,518.29 43,472,376

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期间， 中材国际如

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股份限售期

（1）中国建材、建材研究总院、建材国际工程因本次重组而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重组完成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则中国建材、建材研究总院、建材国际工程认购的股份的

限售期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中国建材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持有的中材

国际的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

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之后，发行对象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中材国际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3）若发行对象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

相符，发行对象同意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前述限售期满之后发行股份对象所取得的中材国际股份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在重组过渡期实现的盈利/亏损（合并口径）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前标的公司的原股东享有/承担。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中材国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

成日后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

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逐项审议本议案各项子议案时，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

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

上市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情况并结合本次董事会决议前12个月内公司购买资产情况， 就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指标计算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资产净额

北京凯盛 149,645.84 149,781.42 41,312.65

南京凯盛 270,979.60 212,256.09 101,929.35

中材矿山 261,442.54 403,717.40 155,175.30

标的资产合计 682,067.98 765,754.91 298,417.30

标的资产成交金额 367,617.39 - 367,617.39

孰高值 682,067.98 765,754.91 367,617.39

中材国际 3,290,698.45 2,437,438.99 1,018,450.73

财务指标占比 20.73% 31.42% 36.10%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但是，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仍需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中材国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根据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中材国际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临2021-013）。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中材国际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临2021-013）。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中国建材、建材研究总院、建材国际

工程，中国建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建材国际工程为中国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建材研究总院为中

国建材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

重组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中材国际关于披露重组报告书暨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临2021-014）及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材国际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股权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进一步明确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股份发行数量及支付方式等相关事项，公司拟与中国建材、建材国际工程、建材研究总院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拟与冯建华等49名自然人签署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本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报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关于评估

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北京凯盛100%股权、南京凯盛98%股权、中材矿山100%股权，不

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

已在《中材国际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详细披露，本次交

易无法获得批准或核准的风险已在《中材国际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中作出特别提示。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标的资产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不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

北京凯盛、南京凯盛、中材矿山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3、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

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

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建材与中国建材集团已作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 《中材国际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临

2021-015）。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确保本次重组填补即期回报

的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 《中材国际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临

2021-015）。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重组前，中国建材持有公司696,394,82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08%）；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中国建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进一步提

升。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相关规定，同意中国建材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燕、印志松、傅金光、余明清、夏之云、蒋中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

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1、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票不符合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资有权单位备案的评估结

果确定，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

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

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继

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下转A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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